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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东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相关审议事项之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作为福建东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的独立董事，我们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在审阅有关文件及尽职调查后，基于独立判断的立

场，对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的相关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子公司收购资产事项 

本次交易事项可进一步强化公司在仓储物流领域的布局，加快公司业务转型升级的步伐，符

合公司多元化发展战略需求及全体股东利益；本次交易聘请的评估机构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评估

资格，相关评估报告的评估假设前提合理，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具有相关性，最终的成交价格以

不高于评估值的定价原则由双方协商确定，交易价格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

益的情形；本次交易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董事会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及方式符合《公

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因此，我们一致同意本次交易事项。 

二、关于子公司对外提供委托贷款事项 

子公司本次对外提供委托贷款系为降低资产收购事项的交易风险，保证收购事项的顺利进行

而提供的，且贷款提供对象已提供抵押担保，贷款风险可控；本次委托贷款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

有资金，不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且本事项的审议

及表决程序合法、合规。因此，我们一致同意本次委托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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